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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战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在美国的控制下先后经历了从实物赔偿到劳务赔偿再

到资本赔偿的变迁。随着对东南亚的赔偿最终被纳入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轨道 ,日本得以将

惩罚性的战争赔偿转变为一种有效的经济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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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是战败国恢复国际社会成员资格 、恢复主权的必要前提 ,是战争加害国应尽

的义务和责任 ,是受害国的当然权利 ,它基本上已不属于战败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一战之前战争赔

偿多以“ indemni ty”表示 ,兼并 、割让战败国领土和以现金(或金 、银等贵重金属)赔偿战胜国军费损失构

成其主体内容。一战后 ,战争赔偿多用“reparation”表示 ,战争赔偿的涵盖面则仅限于以现金或实物的

方式赔偿战胜国及其国民蒙受的战争损害。由于一战后对德国采取惩罚性的金钱赔偿政策 ,超出其支

付能力 ,使德国无法履约;而战胜国提供的援助资金 ,不但超过其所得赔偿 ,更促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崛

起 ,给人类社会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因此 ,二战后盟国对法西斯国家索取赔偿与缔结媾和条约时 ,则多

偏重于实物赔偿 ,包括没收海外资产 、拆迁过剩工业设备 、提取当年工业产品与劳务 。然而 ,二战后日本

的战争赔偿却是一个特例 。由于美国实行了对日的单独军事占领 ,美国在事实上完全左右了日本战争

赔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日本战争赔偿方式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需要的演变而几经转变 ,经历了从实物

赔偿到劳务赔偿再到资本赔偿的变迁 ,美国最终将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纳入东亚遏制政策的轨道 ,

而日本则得以将战争赔偿由惩罚措施转化为向东南亚市场进军的经济外交手段 。

一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关于远东的战略构想依然沿袭罗斯福战时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 ,即将中国作为

其在远东的基地和战略支撑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中国形势出现了对美国空前有利的局面。在这块

辽阔的土地上 ,美国所有的竞争者都被消灭了:日本和德国被彻底打败 ,英 、法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中

国几乎变成了美国的“盘中餐” 。有中国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盟友和最佳基地 ,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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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自然要等而下之了[ 1](第 110 页)。因此 ,美国政府以消除日本潜在战力 ,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

山再起为首要目的 ,制定了撤走日本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严厉方案。1945年 9月美国

《初期对日方针》中明确提出 , “凡是非日本和平经济或供应占领军所必需之货物或现有资本配备及便

利 ,皆应移充赔偿之用”;只有“日本以外的远东各国工业的迅速发展 ,才是防止日本再度发动侵略战争

的最佳保障。”这表明美国的拆迁赔偿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彻底击垮自己军事宿敌及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

另一方面 ,利用赔偿复兴日本的周边国家 ,既可起到拉拢亚洲各国的目的 ,又可促使其经济振兴以制约

日本 ,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1945年 7月 26日 ,《波茨坦公告》中涉及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第

11条规定:“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 ,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

工业不在其内。”[ 2](第 53 页)这明确规定了日本战争赔偿的方式是实物赔偿 。按照美国政府的最初构

想 ,战后日本经济将以农业为主 ,日本的国富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应当以不超过其亚洲邻国为限。1946

年 11月 16日 , 《鲍莱最终报告》中规定 ,日本需拆除用作赔偿的产业及军备设施价值达24.66亿日元 ,内

野达郎对此评论道:这实际把“日本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
[ 3]
(第 33 页)。1947年4月 3日 ,远东委

员会发布一项“即时实施 30%中间赔偿紧急暂定指令” ,开始实施鲍莱最终方案 30%的赔偿 ,即将指定

赔偿品的 30%拨给中国(15%)、菲律宾(5%)、印尼(5%)、葡萄牙 、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5%)。

但是 ,赔偿开始实施的时期 ,东亚局势的发展已和美国制定政策时的初衷大相径庭。1947年冷战

全面展开之际 ,也是中国内战正向高潮发展之时 ,虽然美国仍然推行扶蒋反共政策 ,但随着战局对蒋介

石政权的日益不利 ,中国在美国战略棋局上的地位急剧下降 ,而日本作为新的远东战略依托点逐渐进入

美国的视野 ,占领初期美国以削弱日本为重点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位移 。把日本纳入其全球战略的轨道 ,

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基地和亚洲的政策新中心逐渐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心[ 4](第 245 页)。

1947年 3月 ,杜鲁门在其著名的国情咨文中宣称:“我们不能让日本和德国对于它们本身的前途抱有疑

念和危惧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 。”[ 5](第 211-217 页)这表明了美国打算重建日本的意图 ,可以说是美国远

东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1947年 3月 17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宣布:美国占领日本领土的军事政治阶段

已经完成 ,余下的事情是帮助日本恢复经济和外贸 ,并宣称“我们必须与日本媾和的时刻已经到来”[ 6]

(P.66)。5月 8日 ,在杜鲁门的授意下 ,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发表演说 ,强调“我们要做的就是推

动欧洲与亚洲那两个最大工厂-德国和日本的重建”。乔治·凯南则认为:“日本在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与

英国在大西洋的地理位置相似 。”[ 7](第 44 页)他从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出发 ,已经把日本放在美国亚洲

潜在主要盟友的地位上。

与美国亚洲战略重心向日本倾斜所同步的是美国对日赔偿政策的转变:由最初的打击与惩罚转变

为扶植与振兴。赔偿方案几经变动 ,越来越由严厉向宽松 、由实质性赔偿到形式化 、象征性赔偿转化。

1947年 9月美国赔偿委员会的斯揣克声称 , “日本的赔偿应以与复兴日本经济无关紧要的工业设备为

限”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用的实物赔偿的方针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用的金钱赔偿的方法是同

样不适用于美国的……美国必须应时设法 ,予以取消。”1947年到 1948年春这段时间中 ,美国先后又发

表了斯特莱克报告书和约翰斯顿报告书 ,斯特莱克方案比鲍莱方案少了 70%,约翰斯顿方案又进一步

少了 26%,1948年进一步将赔偿名单中的造船 、硝酸等军需工厂删除。1949年5月 6日的NSC13/3号

文件明确规定了美国新的日本战争赔偿政策 ,美国公开宣布:美国不打算单方面实施额外的赔偿拆迁行

动 ,所有原定进行拆迁赔偿的工业设备 ,包括所谓的“基本战争设施” ,在现阶段都可以用于日本经济的

恢复;原作为战争设施移交美国占领当局监管 ,并准备拆除和运走的物质设备 ,如现在可用于日本渐渐

恢复或占领军需要 ,美占领当局都可以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加以利用;日本的工业产品和工业水平如用

于和平目的 ,则不再加以限制 。同时 ,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马克依发表一项声明 ,认为赔偿已经超过

日本经济的自立限度 ,分配标准也尚未确定 ,因此美国政府无意再实施有关赔偿拆迁的新措施 ,并撤回

美国政府过去向原定委员会提交的有关赔偿分配比例的方案;日本作为赔偿已拆除的工业设施 ,将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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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的复兴 ,与赔偿问题相关的日本工业水平限制问题将解除[ 8](P.1020-1024)。5月 12日 ,美国又

片面通知远东委员会各会员国 ,停止拆迁作为临时赔偿的工厂设备。至此全部赔偿价值仅为 1939年的

662 247万日元 ,金额约 1.65亿美元 。原先指定的 1 090家拆迁工厂 ,只落实了 30%左右 。从金额上

看 ,这只不过是鲍莱方案的 6.7%和约翰斯顿方案的 27%[ 9](第 24 页)。

实物拆迁赔偿计划由于美国东亚政策的重新定位而虎头蛇尾 ,不了了之。并且 ,这一时期充作赔偿

的都是设备老化 、破旧 、行将淘汰的工厂 ,它们都是为满足战时需要而建的 ,和平时期就成了多余的负

担。它们的拆迁并没有防碍战后日本的和平建设和发展 ,相反 ,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的技术改造 、设备

更新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强制性的拆迁赔偿的过程与日本战后初期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基本同步 ,

也不妨说 ,它已被纳入日本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以新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政策正式形成 。亚洲冷战局势空前紧张 ,作

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支撑点 ,日本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上具有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 “即使没有强大的军事

力量 ,日本作为盟国 ,也是政治上和军事上防御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 10](第 4 页)美国

加快了扶植日本的步伐 ,正如 1951年杜勒斯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赴日举行对日和约正式谈判时所

说:“我们已经不想缔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 ,而是在考虑缔结友邦之间的条约了。”[ 11](第 41 页)然

而 ,缔结媾和条约的主要障碍之一便是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 。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 ,用搁置的办法来处

理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仅是一个权宜之计 ,于是在 1950年 9月的 “对日媾和七原则”中试图提出放弃索

赔要求的主张:“缔约各方放弃在 1945 年 9 月 2 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 ,但下列情况除

外:盟国在各自领土上所控制的日本财产;日本要归还在战争中掠夺去的财产 ,如不能完整归还 ,则应按

双方商定的价值损失的百分比以日元给予赔偿。”这一要求招致亚洲各受害国的强烈反对 ,菲律宾参议

员普里米西亚斯说:“我不愿意与那些在占领时期打我耳光的人握手 。他们应当首先赔偿他们使我国人

民和我所遭受的损失 ,以后我才愿意和他们握手。”[ 4](第 246 页)这句话反映了东南亚人民对待日本重返

东南亚的一般态度 ,即日本必须先言赔偿 ,而后才有可能谈媾和 。

1951年 4月杜勒斯第三次访问日本 ,于 4月18日和4月 23日两次向日提出加工赔偿问题 ,认为日

本可以用索赔国的原料生产赔偿物资。吉田茂支吾其词 ,称其政府尚未形成具体计划 ,但将继续研究此

问题 ,并很快与美方联系 。在会谈中 ,吉田茂只提出一个建议 ,即由日方打捞并向菲方移交菲海域内的

日本沉船 。这表明 ,此时日方已开始循劳务赔偿的思路考虑问题 。杜勒斯第三次访日的成果之一 ,是确

定了日本实行劳务赔偿的原则 。美国之所以有此态度上的转变 ,一方面固然是亚洲各受害国坚决要求

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美国针对新中国的东亚遏制政策的需要:为了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政

策 ,必须切断中日传统的贸易往来;为了在断绝中日传统贸易往来的情况下不损害日本经济 ,必须为日

本提供相应的替代市场;况且 ,促使日本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 ,可以将两者都栓在西方的影响之下 ,防

止共产主义向这一地区的渗透 。因此 ,美国把日本的劳务赔偿与对东南亚贸易联系起来 ,其基本目的

是:改善日本与索赔国的政治 、经济贸易关系 ,从而为日本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张奠定基础
[ 12]
(第 103 页),

以部分取代美国禁止日本发展与中国的贸易 。

劳务赔偿的原则在《旧金山和约》中得以正式确立 。《旧金山和约》的战争赔偿条款(第 14条)规定:

“兹承认 ,日本国对其在战争中所造成的损害及痛苦 ,应向盟国支付赔偿。但也承认 ,如果可能生存是应

当维持的话 ,则日本国的现有资源不足以使日本国对上述全部损害和痛苦做完全的赔偿 ,并同时履行债

务。”

日本国应立即同那些其现有领土被日军占领并遭到日本的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 ,只要后者有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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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话。日本可通过向当事盟国提供生产 、沉船打捞等劳务 ,来达到赔偿损害的目的[ 13](第 333-342 页)。

这一规定的特点之一是 ,和约赔偿条款用领土是否被日本占领作为限制条件 ,把苏联 、英国 、法国 、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荷兰 、新西兰等许多对日作战国家排除出应得赔偿的国家之列 ,而使日本的赔偿对象

仅限于东南亚各国。

特点之二是 ,和约将赔偿支付形式规定在劳务赔偿之上 ,意在减少索赔国的索赔动机 ,显然是想使

日本避免因赔偿造成的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杜勒斯说 ,“这个规定是对于正当的请求权给予精神上的满

足 ,对于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健全的政治和经济给予最大限度物质上的满足的方策” ,而菲律宾代表罗慕

洛则痛切地说 , “支付赔偿乃是遭受日本破坏的小国取得补偿其损失的惟一方式 ,而本条约对赔偿却严

加限制” , “可以说 ,就小国的要求而言 ,本条约实际是宽容的条约;但就大国的要求而言 ,则显然是惩罚

性的条约 。”[ 14](第 786 页)

特点之三是该条款虽然肯定了日本负有战争赔偿的义务 ,并未规定赔偿数量和起止期限 ,这就为日

本在后来的谈判中增加了两张王牌 ,使赔偿谈判按日本的时间表进行。决定赔偿额及赔偿方式的主要

因素不是日本在战争中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的程度和范围 ,而是以不损害日本维持“可能生存的

经济”为限度;至于这一限度究竟为何 ,和约没做任何具体的说明 ,而是需要受害各国与日本通过谈判达

成协议 。因此 , “可能生存的经济”的限度 ,即日本可能提供的赔偿额及赔偿方式 ,成了日本与索赔国之

间外交交涉的内容 ,这就给独立后日本展开赔偿外交埋下了伏笔 。

三

《旧金山和约》将战争赔偿的主动权交予日本 ,但日本并未立即开展赔偿谈判 。1951 年 7月 ,吉田

茂在旧金山和会上的演说中强调日本“作为亚洲一国” , “热烈希望与其他亚洲邻国建立紧密的友好关

系” , “为其繁荣和发展竭力做出贡献”[ 15](第 418 页)。这个声明与其说是肺腑之言 ,不如说是应景之语。

因为尽管东南亚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 ,但东京并不认为东南亚对日本是如此生死攸关 ,即使在《旧金山

和约》签订之后 ,1951年 10月 28日吉田茂在回答参议员提问时仍说:“对中共政权关系问题 ,尽管有意

识形态的差别 ,但从现实外交的角度考虑 ,进行自主决定是很自然的 。现在对中共关系主要着眼于通商

贸易 ,如果中共方面也有此意的话 。日本可以在上海设立驻外事务所 。”[ 16](第 37页)

尽管美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 ,日本真正开始认真考虑与东南亚

进行赔偿谈判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之时。1952年 10月 ,日本外相冈崎胜男在外交演说中 ,首次表明

日本将以积极的态度来解决战争赔偿问题 ,1952年 11月 24日吉田茂在第四次组阁后的演讲中说:“政

府准备进行一系列外交工作 ,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 、通商协定 ,以发展贸易 。”[ 15](第 181 页)这表明日本

已经开始循着美国的思路 ,将战争赔偿与开拓市场发展贸易联系起来。紧接着日本展开了一系列赔偿

外交活动 , 1952年末 ,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历访菲律宾 、缅甸 、印尼三国 ,就赔偿问题同东南

亚国家展开了正式的接触 。1953年 2月 ,外相冈崎发表谈话指出:“政府一向在努力和东南亚建立密切

关系 ,为解决排除问题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努力” ,“现在日本最关心的是贸易和开发资源”[ 4](第 245-246

页)。1953年 9月 10日到 10月中旬 ,冈崎胜男历访菲律宾 、印尼 、缅甸三国 ,就赔偿问题同东南亚国家

展开高级别的交涉 ,这也是战后日本现任外相首次出访 。1954年 11月日本与缅甸签订《日缅赔偿及经

济合作协定》 ,这是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战争赔偿协议。

日本于此时开始赔偿谈判有其强烈的经济动因:首先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 ,日本经济面临严重挑

战;朝鲜战争的结束使日本依赖特需而迅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出现了停滞 ,由于进口过多 ,日本外贸入超

严重 ,酿成了严重的外汇危机 。外汇储备由 1952年底的 11.4亿美元跌至 1953年的 9.76亿美元 ,1954

年日本实际外汇储备不足 5亿美元 ,而且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其次 ,日本迫切希望开拓新的市场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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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中国市场已在美国的强制下关闭 ,日本虽然试图将贸易重点转向欧美各国 ,但作为经济命脉的重

化工产品成本高 、技术水平低 ,缺乏竞争力 ,无法在欧美市场上立足 ,而且战后由于冷战对峙 ,世界市场

相对缩小 ,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再加上美国凭借自己对日本的优越地位向日本大量倾销过剩产品 ,

使得日本除了巨额贸易逆差之外 ,几乎什么也得不到。1952年日本对美入超额高达 10亿美元 ,占日本

外贸逆差总额的 71%。1953年日本的对外输出数量只及 1934-1936年平均额的 35.3%。日本外务

次官认为:“不言而喻 ,日本建立的出口贸易应以机器和化学工业制品为重点 。日本不能希望向美国和

其他先进国家推销这几类商品 ,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出口货的去路是在亚洲 ,广义地说包括中东和

东南亚在内 。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通过整个亚洲的繁荣 ,来寻求它自己的繁荣。”
[ 17]
(第 29 页)再次 ,尽

管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恢复了战前水平 ,但从世界范围内看 ,仍很脆弱 , 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

均不到 200美元 ,是美国的 1/10 ,英国的 1/4 ,法国的 1/4 ,德国的 1/3。而且 ,日本对外贸易水平尚未恢

复(1953年日本的出口额约为 1934-1936年水平的 1/3 ,还不到同年进口额的 2/3),出口贸易才恢复到

战前的75%,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 ,国际收支经常出现赤字[ 18](第14页),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还不具备靠

自己的力量和资金来开拓出口市场的能力 ,只能接受美国所规定的东南亚为其开拓市场的对象。

而对东南亚国家而言 ,1952年初由于美国侵朝战争受挫 ,致使国际上原材料价格下降 ,导致依赖一

种或数种商品出口的东南亚经济面临困难(当时橡胶 、石油 、椰子干 、锡占印度尼西亚出口总值的 80%,

而糖 、椰子干和大麻占菲律宾出口总值的 74%)。以印尼为例 ,由于橡胶价格下跌 ,印尼 1952年损失达

26.676亿盾 ,外贸逆差达 12.29亿盾 ,财政支出出现 43.27亿盾的赤字[ 19](第 84 , 105 , 111 页)。由于外汇

短缺 ,印尼 1952年削减了工业原料及日用品等必需品的进口 ,这加深了民族工商业的危机和人民生活

的困难 ,因此东南亚国家(如印尼 、菲律宾)迫切希望取得赔偿 ,以弥补外贸逆差 、平衡国家预算 、复兴二

战中破坏的民族经济 ,在赔偿问题上坚持向日本索取数额庞大的赔偿 ,并要求突破《旧金山和约》的限

制 ,希望日本以消费品 、现金和劳务来支付。

在这种情形下 , 1953年 6月 16日 ,第五次吉田内阁公布施政方针 ,宣布“由于无法过多寄希望于中

国贸易 ,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 。吉田茂在草签缅甸赔偿协定的时候 ,特别指出“对于失去了中国市场

的日本来说 ,找到东南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
[ 14]
(第 801页)。1953年 11月吉田茂访美 ,在与美国国务卿

杜勒斯的联合声明中也宣布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政策是“日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美国提出的“日本-

东南亚-美国”模式 ,“是我理想中的日美合作” , “是自由阵营共同的东南亚政策的主要目标” 。

在赔偿方式上 ,经过谈判交涉后 ,形成以资本物资为主要赔偿方式[ 20](P.98)。1953年 10月 19日 ,

日本向美国提出:“日本参加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交流 ,能够为东南亚各国和日本带来繁荣。为此 ,必须

解决赔偿问题 ,希望美国通过外交途径 ,或者美国如有开发计划就结合这种计划 ,尽力协助日本解决赔

偿问题并对东南亚的发展做出贡献 。”“根据情况 ,也许要越出和约第十四条规定的劳务赔偿的范围”[ 21]

(第 162-163 页) 。对此 ,美国表示愿意尽量协助解决 。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交付的不能是消费品而必须是

资本 ,赔偿不能增加日本的外汇负担。日本政府还对其战争赔偿资金的使用附加了强烈的经济条件:赔

偿项目和内容的选定必须符合日本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赔偿资金必须用于购买日本企业的产品和服

务。日本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很快抓住了经济复兴与赔偿之间的联系 ,他们将借机修补战时受损的市

场 ,他们将为出现特需后的日本工业寻找新的出路 ,他们将借提高东南亚水平的机会为日本商品和投资

创造未来的市场 ,一句话 ,日本企业将从转向向被害国付出的赔偿中直接受益。换而言之 ,从日本政府

口袋里以赔偿形式付出的钱又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他们口袋里去了。笠井信辛在《赔偿与贸易促进》一文

中指出 ,日本之所以以资本物资作为赔偿 ,一是因为资本物资的附加价值高 ,作为赔偿在经济上是合理

的;二是通过赔偿为当时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工业设备打开输出之路 ,借输出构造的升级 ,推动日本产

业构造的升级;三是由于资本物资主要用于受偿国的资源开发 ,这有助于日本海外原料市场的建立[ 22]

(第 130-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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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日本的战争赔偿由实物赔偿到劳务赔偿再到资本赔偿的变迁过程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

远东政策的演变痕迹 ,更可以看到日本变被动为主动 ,从被动接受美国安排到主动根据本国利益对其进

行调整的努力。从根本上而言 ,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的转变服从于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需要 ,服从于美

国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需要 。通过赔偿方式的转变 ,美国将日本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纳入其远东遏

制战略 ,而日本则乘机变被动为主动 ,抓住有利时机 ,改变了战争赔偿的性质 ,将赔偿转化为其对东南亚

开展经济外交的有效手段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日进行的是一场互利的非零和博弈 。

从美国的角度而言 ,日本的战争赔偿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在亚洲冷战的一部分 ,起到了支撑 、补充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作用 。其直接表现之一是 ,日本不管是战争赔偿还是“准赔偿” ,仅限于给予反共政

权或中立政权。除了韩国与南太平洋的美国托管领地米克罗尼亚之外 ,日本的战争赔偿的对象国均为

东南亚各国 ,而且在 1965年日本和韩国建交并向后者提供准赔偿之前 ,日本的战争赔偿全部流往东南

亚国家 ,其中又以菲律宾 、印尼 、缅甸三国最重要 ,三国获得的赔偿和准赔偿合计 11亿美元 ,占日本战争

赔偿和准赔偿总额的 3/4。显然 ,日本战争赔偿对象国的选择 ,或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 ,或是颠覆在东

西方阵营划分的范围内保持中立的国家 。

其表现之二是 ,日本对东南亚赔偿的增加和美国减少在这个地区的经济援助 ,形成一进一退的协调

关系 。1951年 10月 20日 ,美国制定“相互安全保障法”(Mutural Security Act)规定:美国的对外援助应

保卫美国的利益 ,援助只有在“加强美国安全”的时候才予提供 ,并且受援国要承担“增强且维持本国的

防卫能力”等军事义务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加强自由各国的防卫能力”。以朝鲜战争为起点 ,美国

的对外援助政策的重心从经济援助转向了军事援助。美国军援在全部对外援助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26.1%变为 1951年 69.8%[ 23](第 222 页)。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恰好对美国的东南亚的援助起到

了辅助与补充的作用 ,并客观上有利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日本向缅甸 、菲律宾 、印尼和南越

战争赔偿共 102 860万美元 ,以经济合作之名变相向老挝 、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韩国支付

赔偿 46 334万美元 ,1959-1968年对外援助总额达 494 890 万美元 ,东南亚占 60%以上 ,1951-1968

年直接投资 1 950万美元 ,东南亚是援助的重点。以生产物资为主的赔偿对东南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

定作用 ,对稳定物价和政治局势也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 ,美国实现了美日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日本被组合进新月

型包围链后 ,不但使美国完成了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布局 ,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其“遏制”力量。

抓住这一关键点 ,使美国得以基本扭转其因新中国诞生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立而在远东所处

的不利态势 ,使远东的东西对立格局 ,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从日本的角度而言 ,随着以资本赔偿为主的赔偿方式的确立 ,日本政府最终将战争赔偿这一战败国

应尽的国际义务变为了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台阶石 ,并由此展开了战后经济外交。日本政府通过战争赔

偿 ,达到双重目的:第一 ,利用赔偿 ,把当时在国际上尚无竞争力的日本的机械产品输出到东南亚 ,为日

本的重化工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 ,为日本经济腾飞打下基础 。从外贸的角度来看 ,日本的这种赔偿

实际上就是日本商品对赔偿国的出口 ,而且这种商品的出口既不需向赔偿接受国支付关税 ,也不会遇到

竞争者 ,从而能够在东南亚市场上占有阵地。与此同时 ,日本还通过多种方式的劳务输出 、技术指导及

培训人才的形式使各受偿国对日本产品形成依赖 ,从而为日本工业提供长期的 、持续稳定的出口市场和

原料产地 ,促使日本重工业的发展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也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贸易的结构。例如 ,在

1955年以前 ,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尚以纺织品为主 ,1955年后 ,纺织品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机械设备所

占比重扶摇上升。1955年后 ,日本对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缅甸出口的纺织品价值约8 440万美元 ,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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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口总额的 50.3%,机械设备价值为 2 600万美元 ,占日本出口总额的 15.5%;60年代初 ,纺织品价

值 11 220万美元 ,机械设备价值 11 491万美元 ,比重分别为 34%和 34.8%,这表明了日本基本上完成

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第二 ,日本通过签订赔偿协定 ,同东南亚国家恢复邦交 ,为日本企业界进入东南亚

扫清障碍 ,为日本接下来的在这个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和经济扩张打下了基础 ,为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向

东南亚地区的资本输出开辟了道路 。日本在同这些国家签订赔偿协议的同时 ,还签订了“经济合作协

定” ,合作总金额达 7.4亿美元 。经济合作的形式主要是由日本提供技术设备和贷款等资本输出 ,这种

实物赔偿的方式 ,实际成为了日本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敲门砖 。1959年 9月 23日 ,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第

二号《经济合作白皮书》公开承认 ,日本的战争赔偿产生了与海外经济合作相同的效果并借此可以开辟

新市场 。11月 10日日本《经济学家》周刊也发表评论:“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已经变了质 ,变成了

垄断资本利用国家资金扩张经济势力的有效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战争赔偿外交不仅使日本以很低

的代价恢复主权 ,重返国际社会;而且 ,它还是战后日本以扩大本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

率为目的的国际经济战略的开端。”这同时也是日本积极探求在外交活动中利用经济手段 ,使外交为经

济利益服务 ,凭借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经济外交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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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t ransition of American containment strategy , Japan' s reparation to the Southeast

Asia changed correspondingly :f rom good reparation to service reparation and then to capital reparation.

When Japan' s reparation to the Southeast Asia became a part of American containment st rategy in East

Asia , i t f inished the transit ion f rom punitive reparation to an ef fective method of Economic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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